
一、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北京盛泽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4至19层101内18层1826单元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6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郭晓菲 

业务范围：投资管理；项目投资；投资咨询 
 

二、高级管理人员信息 
 

董事长：郭晓菲 

总经理：郭晓菲 

合规负责人：屠卫东 
 

风险管理负责人：王硕 
 

三、防范风险传递、利益冲突的制度安排 
 

北京盛泽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作为高盛（中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高盛中国”或“母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将制度建设作为重要工作，根据《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证券公司另类投资子公司管理规范》《证券公司全面风险管理规范》《证券
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等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结合公司的发展情况和需求，持续健全和完善各项制度。公
司陆续制定或修订了《投资管理及风险处置制度》《投资委员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合规管
理制度》《风险管理办法》《利益冲突防范及信息管理制度》《个人投资管理制度》《廉洁从业制度》
《人员管理制度》等内部政策与程序，形成了完善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以防范公司与高盛中国（包括其
关联公司）之间出现风险传递和利益冲突。公司后续将根据业务发展情况持续不断推进各项制度的完善与
健全，切实做好防范风险传递和利益冲突工作。具体而言： 

 

1. 组织架构和风险控制机制 
 

公司风险管理体系包括四个主要层次：董事会、投资委员会、风险管理部门/人员和业务部门。董事会是公司

风险管理的最高决策机构。投资委员会负责充分考虑风险分析并确保公司相关业务的整体风险的可测、可控、

可承受。母公司风险管理部门/人员负责协调有关部门共同完成对公司风险管理工作的具体执行。业务部门在

所批准的风险限额内开展业务，承担公司风险管理的第一道防线职责。 
 

2. 隔离与制衡机制 



• 为切实防范公司与高盛中国（包括其关联公司）的利益冲突，公司与高盛中国在业务人员、机构、财务、

资产、经营管理、业务运作、办公场所等方面相互独立，办公场所物理隔离。此外，公司建立了健全的信息

隔离墙制度，控制敏感信息在公司与高盛中国之间可能发生的不当流动和使用，防范利益冲突和利益输送。

为了防范不当利益输送，公司在跟投业务过程中不应获取重大非公开信息。公司为顺利完成有关跟投步骤

（例如：签署跟投协议）而必须接触某些重大非公开信息的，相关人员必须遵守信息隔离墙政策。 
 

• 公司有独立的法人治理结构，独立进行经营管理、投资决策和投资管理，实现在业务上与高盛中国相互独

立。高盛中国不得违规干预公司的投资决策。公司建立独立投资决策机制，明确投资决策权限，项目选择标

准，投资比例限制以及有关业务流程，提高投资决策、执行、监督的透明度，防范投资风险。 

 

• 公司与高盛中国资金相互独立、分离运作、分别核算。公司各类账户独立设置，不与高盛中国的账户混合

操作。 

 

• 公司投资决策、投资操作由投资委员会、业务部门负责；合规管理及风险控制由母公司的合规部门、风险

管理部门负责；公司账户管理、资金清算由母公司运营部门负责。前中后台各部分职能互相独立、相互制衡。 

 

• 高盛中国与公司存在利益冲突的人员不得兼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投资委员会成员； 其他

人员兼任上述职务的，应当遵守高盛中国及公司的相关内部控制制度，防范可能产生的利益冲突和道德风险。

高盛中国从业人员不得在公司兼任除前述职务以外的职务。同一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同时分管投资银行业务和

另类投资业务。 
 

3. 利益冲突识别和管理机制 
 

公司建立了利益冲突识别和管理机制，具体包括： 
 

• 公司所有投资机会应通过集中化的流程来评估潜在的项目，确定该项目是否存在与其他业务活动的实际或

潜在利益冲突等。 
 

• 为防范员工私人投资与公司投资项目存在的现实的或潜在的利益冲突，员工进行私人投资前， 应当获得公
司的事先批准；公司在批准相关私人投资时，将考虑公司相关制度中所规定的条件，包括确认该私人投资不
会导致潜在的利益冲突或损害公司的声誉。 

 

• 如果员工及其关联方已在被投资企业拥有权益，被投资企业受员工及其关联方的管理、控制或影响，或被

投资企业与公司及其关联方有各种关系，则在审查与批准该项投资时，公司业务人员、管理层及投资委员会

将予以特别关注，以确保不存在不正当利益输送。公司可依据相关规定决策上述员工或有关人员回避或采取

其他处理措施。 



• 公司与高盛中国之间不应有下列行为：公司向高盛中国做出最低收益、分红承诺或持有高盛中国股权， 相

互直接或间接地提供融资或担保，相互占用对方资产或客户存放在对方的资产，通过互相串通购买对方大量

持有的证券等方式输送不当利益；通过直接投资、投资其他资产管理产品或者与他人进行交叉融资安排等方

式，直接或间接为关联方提供借款等融资或者担保；为关联方违规融资或担保提供便利、与关联方进行不正

当交易、利益输送、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 
 

• 高盛中国担任拟上市企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辅导机构、财务顾问、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担任拟挂牌企

业股票挂牌并公开转让的主办券商的，应当按照签订有关协议或者实质开展相关业务两个时点孰早的原则，

除非适用法律另有规定，在该时点后公司不得对该企业进行股权投资、认购该企业发行的金融产品或对该企

业进行其他另类投资。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监管要求另有规定除外，例如科创板及创业板跟投相关要

求。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的相关规则，科创板及创业板施行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跟投制度。当母公司被聘用为科创板或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时，相关跟投股份将配售给公司。

在此情况下，相关投资决策应按照母公司的投资银行业务相关政策与内部控制制度进行审核。公司应按照相

关规则与公告签订协议，缴纳投资款，对跟投股份进行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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